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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調合漆(合成樹脂型)： 

(1)適用於建築物(鋼鐵部位與木質部位)及鋼構用中塗與面塗

合成樹脂調合漆。 

(2)可供附著於建築物表面使用者。 

二、瓷漆： 

(1)適用於單液型各色瓷漆，主要供鋼鐵製品之防蝕或木材之防

腐。 

(2)可供附著於建築物表面使用者。 

三、水性水泥漆： 

(1)適用於室內(包括廚房、浴室)與室外用牆壁塗料，包括水性

水泥漆及乳膠漆。。 

(2)可供附著於建築物表面使用者。 

四、溶劑型水泥漆： 

(1)適用於室外水泥或石灰牆通用之各色油性(溶劑型)水泥

漆。 

(2)可供附著於建築物表面使用者。 

五、建築用防火塗料： 

(1)建築裝潢用防火塗料，其須符合耐燃等級之規定。 

(2)建築裝潢用防火塗料(包含水性及溶劑型)係塗膜被加熱時

會發泡，而形成絕熱層者或非發泡型特別厚塗使具有絕熱效

果者，主要目的作為建築物室內用。 

 


